
2021 年 3 卷 4 期 ISSN: 2661-4987(Print); 2661-4995(Online)

    教师专业发展与创新教育研究         ·27·      

精准扶贫视角下大学生就业法律权益保障分析

黄婉瑜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广东　广州　510550

【摘要】精准扶贫致力于“扶贫重在扶智”，因此提高大学生的知识素养和专业技能将帮助贫困地区“主动造血”。此外，

在混合劳动力市场的环境下，由于一些雇主没有根据大学生就业的合法权益产生了非法收入，而且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因此，法律应该加强对政府的强有力领导，即“内部和外部教育”以及通过采用标准和改革权益保障的机制，同时促进大

学生对权利保护的积极理解。这在实施中是可取的，还可以有效促进市场增长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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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人们生活的中心，也是有尊严的人生活的基础。

但是，大学生就业目前在我国面临着两个大问题。一方面，

就业形势至关重要，其次，“工作难”已成为现下热议的话题，

但这种现象本身存在的理由包括社会和政治因素都存在。此

外，它没有保护大学生就业权利的机制，也没有保护劳工权

利和就业权的机制。因此在极端的工作条件下，雇主有更多

选择和更严格的工作标准，但是一些雇主利用“市场秩序”

提供不必要的福利，这明显的对大学生的权益有了侵犯，所

以为了保护大学生就业的权利和利益，我们国家必须尽快解

决此种问题，因为这两个要素不被解决，就会使得大学生就

业很难。

1“精准扶贫”对大学生就业的积极意义

“精准扶贫”为促进大学生就业和使得大学生实际就

业“操作”中也为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而且也为有效

实施实践知识的创新和科学发现提供了机会，这对大学生就

业知识和技能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们应该专注于教育

的整体改善和创建高质量的能力，通过完成对接以满足社会

发展的需要，并克服致命的就业困难，拥有自身就业的足够

优势 [1]。

以职业教育为例。最近，政府一直在通过扶贫政策的

形式增加对就业的支持，例如大学生教育补助金，住房成本

的节省，基本资源的节省等等。因此大学生可凭技能获得“铁

饭碗”。

大学生能够顺利就业是整个扶贫工作的核心。所以作

为受过培训的团体，而且由于大学生受益于贫困教育的许多

政策资源，特别是对于那些从村民那里获得了有关当地农场

知识的大学毕业生。这可以让我们以年轻人才的积极性，通

过“精准”和“扶贫”，使用扶贫政策的力量，让青年才俊“主

动造血”。

2 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常见的法律问题

任何人都不得侵犯凭借求职权益获得的工作权。但是

实际上，一些招聘单位使用诱人和欺骗性的伪装来掩盖真实

的信息和意图，从而使大学生自愿签署不平等的权力和强迫

劳动合同，这破坏了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大学生的合法服务

权利也会引起比较大的危机，此外，这将引起许多法律问题。

2.1 就业权得不到充分保障

“绩效为上”的当下，大学生就业群体的平等性也受

到了潜在的威胁。诸如女性大学生或残疾大学生之类的弱势

群体有时会遭受就业歧视，再比如有一些组织禁止或限制，

甚至阐明大学生和妇女在男女工作条件不同时具有成功被

招募的权利，这个情况的出现使得大学生就业群体所面临的

现实问题不容乐观 [2]。

2.2 用人单位滥用法定权利，设置就业陷阱侵害大学生

利益

雇用陷阱是指雇主在大学生的工作活动中的欺骗行为，

这侵犯了大学生的权益，与此同时也侵害了大学生的个人利

益以及财产，如上所述，招聘中的歧视使得滥用合法权利并

制造就业陷阱在侵犯了大学生就业权利的同时，也可能侵犯

其人身权和财产权。我国的《劳动合同法》旨在使雇主和大

学生提供足够的时间去理解，并使雇主能够获得低成本但优

秀的人才，也有利于求职者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但是，这

一规则已被一些雇主打破，并已成为让大学生就业的“合法”

方式。这意味着在这之后，一些恶意雇主通常会因为求职者

没有必要的工作技能而终止其雇佣合同。此外，由于供需失

衡，一些恶意公司利用了大学生的热情，并使用各种欺骗手

段找到工作，并诱使大学生进入招聘陷阱。例如，使用了较

高的薪水，但是在进入公司后却由于各种原因而持有的最终

实际薪水低于雇用时所承诺的薪水。这表现出的真正的意图

是雇主在让大学生从事非法活动，或者利用大学生设计的程

序，设计的文件或翻译的作品以不正当的理由发售。此外，

一些加工公司和经纪人会为初期工作等收取服务费。但在这

之后就会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消失。所以滥用合法权利去建立

就业网络会侵犯大学生的权利，应受到法律的管制。但是，

这两个行为通常会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很难以法律将其

束缚 [3]。

2.3 用人单位不订立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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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必须签署书面雇佣合同

才能建立雇佣关系。换句话说，大学生就业权益保障必须遵

守《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但实际上，有些雇主并没有

与大学生签订工作合同，主要是为了避免将来支付加班费和

保险金，因此，常常会有大学生因为缺乏这些“法律知识”

而使得法律无效。

2.4 大学生缺乏维权意识和能力

混合劳动力市场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大学生平台，但工

作保障也很难以达到要求的效果。实际上，由于缺乏现场经

验和验证广告真实性的能力，不幸的是，某些不当公司把大

学生辛苦挣来的钱欺骗了，甚至有的大学生被骗入了传销窝

点，从事非法活动。甚至部分公司签订假合同，使得大学生

权益受到了损害，但却因为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而选择忍气

吞声。

3 精准扶贫视角下大学生就业法律权益保机制的
完善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政府不仅必须规范市场并采取有

力措施来消除就业中的歧视和不平等现象，还应该增强应有

的权利和工作归属感。因此，大学生要加强自身维权的主人

翁意识，并利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达到稳就业的目的。

3.1 善大学生就业的相关法律

一方面，现行法律中没有关于大学生劳工权利的具体

规定。另一方面，尽管《劳动法》、《就业促进法》、《残

疾人保障法》中规定了大学生在就业方面的权力，但是常规

系统却无法完全满足一般要求。其中一些地区还存在违反法

律的地方法规。例如，残疾人只能在家中本地注册，不能充

分利用免费乘车和其他优惠等等。从这种观点出发，要从法

律权益到大学生就业，必须修改有关法律保护的规定，并加

强用人单位的责任并制定适当的法律，尽力形成一个优良的

系统环境。

3.2 成立反就业歧视的专门机构

建立专门机构以应对招聘中的歧视是一种国际惯例。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有专业的反歧视组织，例如：美国的平

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英国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香港的平

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台湾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和歧视审查

委员会等等，因此，我国在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中，也可以

创新，并先建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来维护就业平等。比如使

得补救后的辩护程序将首先帮助员工与雇主进行协商，但如

果调解失败，则可以采取进一步措施将代表该大学生的索赔

提交法院。

3.3 培养大学生维权意识

面对复杂的社会，大学生尚未深入世界，因此他必须

立即适应工作，但同时也应该利用业余时间研究相关的劳动

法律和政策。这是因为紧急准备的法律“防护伞”可以让自

己的雇佣合同成为“试金石”，而且一定要让合伙关系绝对

合法，其次，也需要熟悉协议的内容并仔细重新签署。此外，

大学生通常在申请工作时会比较着急，这也会影响大学生捍

卫自己权利的效率。因此，要力争做到一戒“浮”，二戒“利”，

三戒“骄”，四戒“躁”，五戒“伪”，冷静地申请工作，

并主动出击。要及时使用保护合法权益的程序来保护自己。

因此，大学生必须援引法律权利，例如诉讼和仲裁，如果雇

主经常发生违规行为，大学生可以进行谈判以维护自身利

益。此外，在涉及工作场所安全问题时，建议大学生拨打专

用的工作场所安全和社会保障电话号码，以查询相关政策趋

势并获取有效信息 [4]。

3.4 制定良法规制“霸王条款”

按照《合同法》规定，合同法包含标准条款，其中一

方将其责任扩展至另一方的义务，并且排除了另一方的基本

权利，那么这些条款是无效的。其次，我国的合同法对格式

合同的订立，解释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关于禁止和终止

工作的示范协定方面，扰乱市场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是不可

取的。因此，政府有责任澄清行政机构，执行法律并制定与

负责各个治理部门的更高级别法规有关的 `` 治理法规 ''。因

此关于《管理规则》中禁止的问题，在修订合同法时，应加

强对霸王条款的制裁，并事先加以预防和解决，从法律后果

对格式合同中的“霸王条款”予以更加严厉的法律规制，从

而使其在制定格式合同时能够自觉地剔除损害相对人利益

的条款。

4 结束语

换句话说，大学生在寻找工作签订就业鞋业时，必须

要拥有法律的宝剑，并善于运用法律的权利，代表年轻一代

的勇气，使得精准扶贫工作取得杰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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